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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發還管理政策	

最新修訂日期：2025/06/16	

第一條 依據與目的	

一、 本政策依據《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金融機
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詐欺犯罪危害應遵循事項辦法》、《中華民國

虛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打擊詐欺犯罪暨產業聯防機制作業自律規範》與本公司《打擊詐

欺犯罪暨產業聯防機制作業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訂之。	

二、 本政策旨在規範本公司（下稱交易所）對於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之
管理，確保處理程序符合相關法規，並保護被害人之權益。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政策用詞定義如下：	

一、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指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會員將虛擬資產帳號列為警示者。	
二、 剩餘款項：指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尚未被提領或移轉的法定貨幣。	
三、 司法警察機關：指依法負責刑事偵查之單位，包括刑事局、調查局、檢察機關等。	
四、 發還程序：指交易所依據司法警察機關通知，將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剩餘款項或虛擬資

產發還予被害人之程序。	

五、 結清程序：指在特定條件下，交易所將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剩餘資產依法清算，並終止
該帳戶之運作。	

第三條 權責單位	

一、 交易所應指定法遵主管作為警示虛擬資產帳號管理政策之督導主管，負責監督整體發還
與結清流程，確保相關作業符合法規要求。	

二、 風險控制單位負責受理司法警察機關或相關單位所發出的通知，進行初步審查，確認發
還或結清作業之適法性，並確保內部程序遵循相關規範。	

三、 技術單位負責執行發還作業，包括但不限於帳號資產狀況查核、交易處理、系統設定等
技術性工作，以確保發還程序之順利進行。	

四、 交易所應提供相關人員定期培訓，使負責發還與結清作業的員工熟悉本政策內容、法規
要求及技術操作標準。	

第四條 發還被害人之審查及返還程序	

一、 交易所收受司法警察機關所核發之發還被害人資產之公文書應確認是否至少載明下列要
點：	

(一) 司法警察機關已副知虛擬資產帳號客戶。	
(二) 交易所應發還之款項及虛擬資產數額。	

二、 與司法警察機關以電話或電子郵件確認收受文書是否為正本，並留存記錄。	
三、 被害人應檢具以下申請文件：	

(一) 身分證明文件。	
(二) 警方開具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三) 申請不實致會員受有損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詳參附件）。	
(四) 其他交易所認為必要之文件。	

第五條 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之處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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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所應發還資產倘為法定貨幣，應按下列規定採取合適措施辦理：	

(一) 若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尚有法定貨幣款項餘額，則依匯(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
未被提領或移轉部分，直至帳戶內之法定貨幣數額為零。	

(二) 若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法定貨幣款項不足，且仍有虛擬資產餘額，交易所得依司法
警察機關公文指示，於不足額範圍內將虛擬資產出售換取等值之法定貨幣後發還。	

二、交易所應發還資產倘為虛擬資產，應按下列規定採取合適措施辦理：	

(一) 若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仍有相同幣種之虛擬資產，則依匯(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
其尚未被提領或移轉部分，直至該幣種數額為零。	

(二) 若相同幣種之虛擬資產不足發還，且帳號內仍有其他虛擬資產，交易所得依司法警
察機關公文指示，將剩餘虛擬資產出售換取等值之法定貨幣後發還。	

(三) 若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剩餘虛擬資產不足額，且仍有法定貨幣餘額，交易所得依司
法警察機關書面公文指示，以法定貨幣款項進行發還。	

(四) 交易所應建立專門的資產追蹤機制，以確保發還之資產準確無誤。	

三、 交易所依上述程序執行發還後，應以書面通知來文司法警察機關，並敘明該警示虛擬資
產帳號內之剩餘資產或款項。	

四、 結清警示虛擬資產帳號之條件：	
(一) 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在一定數額以下，不符作業成本者。	
(二) 自警示通報時起超過三個月，仍未接獲原通知機關通知辦理發還，或無法聯絡被害

人者。	

(三) 被害人不願報案或不願出面領取虛擬資產或款項者。	
(四) 司法機關明確指示應結清帳戶。	

五、 會員結清帳號後，仍須經通報解除警示或警示期限屆滿後，方得解除對該虛擬資產帳號
之警示效力。	

第六條 優先處理原則	

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之虛擬資產或款項若已依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者，

復接獲原通知機關通知會員發還該帳號內之剩餘虛擬資產或款項時，該等虛擬資產或款項優

先依扣押、保全、禁止或類此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紀錄保存	

所有與警示虛擬資產帳號發還與結清相關之作業記錄，應至少保存五年，並應確保其完整性，

以備監管機關查核。	

第八條 監督與稽核	

交易所應定期對發還與結清作業進行內部稽核，確保所有程序皆符合法規與內部政策，並定

期向管理層報告執行情況。	

第九條 附則	

本政策經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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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剩餘款項返還切結書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地址	 	

	

申請返還款項	
□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虛擬資產：幣種___________		數額_______________				

申請返還方式	

□	匯(轉)入申請人本人帳戶(新台幣)：	

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分行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檢附存摺影本)		

□	匯(轉)入申請人本人錢包地址(虛擬資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檢附持有錢包地址證明)	

(若因申請人填寫轉入帳號/錢包地址資料錯漏導致退匯，經電話照會留存紀錄，

依更正之資訊重新匯款，且應扣除手續費；若導致款項遺失，虛擬資產機構不

負賠償責任。)	

檢附資料	 □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切結聲明	

1. 申請人瞭解「警示虛擬資產帳號」內剩餘款項之返還順序，係依被害人匯(轉)入時間順序逐筆
認定尚未被提領(轉出)部分，由最後一筆金額往前推算至帳戶餘額為零止。如有多名被害人同

時提出申請，將依上述返還順序辦理，申請人雖提出申請仍有未能受償之可能。		

2. 申請人聲明所提出之佐證文件，均正確無誤，如有虛偽不實致使	貴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
或人員遭受任何損失，願負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又該款項日後若有爭議，本人同意無條件

將該款項退還	貴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3. 返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所需之手續費及瓦斯費等費用，申請人同意自返還款項中扣除。	
4. 申請人所載之個人資料均正確無誤，且瞭解及同意	貴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在本業
務目的及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本切結書填寫後，請掛號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23 號 12 樓之 2。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